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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注于为领先的国内和国际公司、金融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就其

最具挑战性的交易提供中国法律服务。

我们的法律服务集中在兼并和收购/出售/合资、私募融资和投资/

基金设立以及证券发行和资本市场等领域；涉及的行业领域包括房

地产、酒店、旅游、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高科技、新能源、物流、

航空、汽车、汽车零部件、石油装备制造、半导体、零售、证券、

保险、期货、基金管理、广告和公共关系、教育、水处理、水泥、

钢铁、民爆、农业和矿业等，交易涉及的司法管辖区地域包括中国

大陆、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瑞典、

西班牙、莫桑比克、英属处女岛、开曼群岛以及百慕大等。

我们在兼并和收购、战略投资、公司法和证券法以及公司治理方面

的丰富经验表明我们通常处理中国最复杂、最艰难或最具挑战性的

交易。我们提供咨询的收购方和目标公司既有上市公司也有非上市

公司。我们在向处于敏感或危机时刻的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提

供咨询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总是在战略、商业和财务目标的框架下思考和处理客户的法律

问题。我们主要处理那些需要合伙人的高度关注并依赖合伙人的丰

富经验、专业技能以及声誉方能妥善处理的事务。为此，我们原则

上不处理日常法律事务，并对受托事务的数量和类型均有限制和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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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代表性跨境并购项目：1） 吉利并购沃尔沃（18亿美元）；2）北
京卓越航空并购美国公务机公司豪客比奇（17.9亿美元）；3）中
国人寿战略投资远洋地产（58亿港元）；4）京西重工并购徳尔福
全球悬架和制动器资产和业务(1亿美元）；5）京芯半导体公司并
购摩托罗拉和飞思卡尔移动通讯技术；6）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

8）法国拉法基并购四川双马水泥；9）国际广告公司法国阳狮集
团并购北京维传凯普传播集团等三家广告和公关公司；10）三生

代表性境内并购项目：1）国美并购大中（36亿元人民币)；2）山
西证券并购格林期货（11亿元人民币）；3）远洋地产并购北京、
上海、天津、大连、长春、青岛、宁波、海口、三亚以及成都等
地几十家房地产项目公司；4）新华人寿并购中国多个不动产项目。
 

代表性合资项目：1）德意志银行与山西证券成立合资证券公司中
德证券有限公司；2）太古集团与远洋地产合资开发北京将台路大
型商业综合体项目颐堤港；3）法国安盟保险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合资成立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4）达维塔公司

 (DavitaInc.，一家财富500强医疗保健公司)与三生制药在中国东
北的透析服务合作项目。
 

代表性融资项目：1）远洋地产私募融资（2亿美元）；2）远洋地
产香港IPO（17亿美元）；3）远洋地产发行26亿元人民币债券、
15亿港元可转换债券、4亿美元永久次级债券、9亿美元永久次级
可换股证券、5亿美元有担保票据（2019年到期）、7亿美元有担
 

代表性私募股权投资项目：1）盛华房地产基金（KKR和远洋地产
发起设立）投资中国房地产项目；2）北京旅游发展基金投资大新
华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北京首航直升机通用航空服务有限
公司；3）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广州硅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和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弘合互联网基金投资人人贷、3W
咖啡、拉勾网及天使汇（AngelCrunch）等项目。

代表性基金设立项目：1）盛华房地产基金（2亿美元），由KKR与
远洋地产发起设立；2）航天产业基金（30亿元人民币）；3）北
京旅游发展基金（10亿元人民币）；4）弘合互联网基金（3亿元
人民币）；5）医药/医疗产业投资基金（2.5亿元人民币），由三
生制药与中国医药城发起设立；6）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新兴产业
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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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购美国CTS公司新加坡工厂恒温晶体振荡器（OCXO）生产线
以及相关技术；7）中国水产总公司并购一家莫桑比克渔业公司；

制药并购Enzyme Rx公司。

代表性项目

担保票据（2024年到期）；4）华泰人寿7亿元人民币次级定期债务。



兼并和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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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购    

就北京卓越航空工业有限公司提议以17.9亿美元收购破产重组

后的美国豪客比奇公司(Hawker Beechcraft, Inc.)及其附属公

司100%股权提供意见；

就三生制药以625万美元收购EnzymeRx公司资产提供意见；

就北京京西重工公司以1亿美元收购国际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德尔

福全球制动器和悬架业务及资产提供意见；

就北京京芯半导体公司收购摩托罗拉和飞思卡尔无线移动技术

提供意见；

供意见；

就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提议以20亿美元通过竞争性拍卖程序收购

东方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外公司提议以4亿美元收购某大型经济连锁酒店提供意

见；

就一家中国国有公司提议向一家美国OLED 打印技术进行6000万

美元的战略投资以及与该美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提供意

见。

　

　

外资并购    

就法国拉法基公司收购四川双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提

供意见；

就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CTS公司新加坡工厂恒温

晶体振荡器（OCXO）生产线以及生产工艺和产品设计技术、设

计开发平台、生产管理与质量控制系统软件提供意见；

就中国水产总公司收购位于莫桑比克的某渔业公司100%股权提

就由几家中国公司组成的财团提议以债权和股权的方式向某中

国公司提供10亿美元收购融资用于收购沃尔沃集团100%股权提

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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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下属房地产公司向雷曼兄弟出售少数股权

提供意见；

就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持有的中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为

远洋地产有限公司）20%股权转让予中远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提供

意见；

就北京美华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达力集团

(Tailwoks Corporation Berhad)作为联合体通过招投标程序收

购银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移交—运营(TOT)项目提供

意见；

就连发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1.43亿港元收购若干位于山东、河

北、云南和宁夏的农业公司提供意见；

就汇富金融集团以约2.3亿元人民币购买远洋新干线项目中的一

栋住宅楼提供意见；

就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提议收购某山东不良资产包提供意见；

就两家中国公司以1.7亿元人民币收购某外商投资再生资源公司

51%股权提供意见；

就一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5,000万元人民币收购某境内环

境公司多数股权提供意见；

就一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向某境外公司提供1,200万美元并

购贷款用于收购某境内公司股权提供意见。

境内并购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11.37亿

元人民币）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暨格林期货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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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张大中先生向战圣投资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北京大中电器

100%股权提供意见。中国最大的电器零售商国美电器通过兴业银

行向战圣投资提供36亿元人民币贷款用于收购大中的100%股权，

并且战圣投资授予国美电器独家购股权以收购大中电器的100%股

权；

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多个境内不动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收购密之云（北京）呼叫产业基地有限公司、

海南浙江椰香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南国奥林匹克花园有限

公司、长春高力置业有限公司、大连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

天津普利达房地产公司等位于北京、天津、长春、大连、青岛、

镇江、海口、三亚等几十家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意见；

就北新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1亿元人民币收购泰安市东联投资贸

易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以70亿元人民币收购位于上海的某大型别墅房

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以14.9亿元人民币收购位于海南的某大型房地

产项目公司100％股权并向其提供16.1亿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提供

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以10亿港元收购位于海南的某大型房地产项目

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医药公司提议以4亿元人民币收购某化学制药公司提供意

见；

就一家医药公司提议以5000万元人民币收购某医疗器械公司提供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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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  

就传奇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八达岭旅游总公司设立合资

公司开发八达岭长城风景区的旅游及休闲业务提供意见；

就三生制药与达维塔公司(Davita Inc.,一家财富500强医疗保

健公司)在中国东北的透析服务合作提供意见；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德意志银行设立合资证券公司中德

证券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法国安盟保险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设立中航安盟财

产保险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与太古集团在北京合资开发颐堤港商业地

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与两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合资公司

开发位于辽宁的某房地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与某美国REITS在天津合资开发位于天津的

某房地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一家国际金融机构提议与某中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资基金管理

公司提供意见。

　

　



证券发行和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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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17亿美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并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提供意见。高盛、摩根士丹利和中银国

际为本次发行上市的联合主承销商；

就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以58亿港元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出售16.57%股份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发行15.75亿港元可转换债券、4亿美

元永久次级债券、9亿美元永久次级可换股证券、5亿美元有担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发行26亿元人民币企业债提供意见；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11.37

亿元人民币）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暨格林期货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募集7亿元人民币次级定期债务提

供意见；

就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5亿元人民币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意

见；

就连发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及非常重大收购事项提供意见；

就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供意见。

　

　

保票据（2019年到期）、7亿美元有担保票据（2024年到期）提

供意见；



私募融资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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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融资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2亿美元私募融资提供意见（投资者为摩

根士丹利、渣打银行、美林和瑞士信贷等）；

就一家成都房地产公司3亿元人民币私募融资提供意见；

就一家物流公司5,000万元人民币私募融资提供意见。

　

私募投资

    就盛华房地产基金(由远洋地产与KKR发起设立）在中国的投资项

目提供意见；

就北京旅游发展基金投资大新华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提供意

见；

就北京旅游发展基金投资北京首航直升机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提供意见；

就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收购广州硅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

权提供意见；

就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收购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权

提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人人贷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提议收购某境内互联网信息服

务公司少数股权提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3W咖啡提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比酷科技提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拉勾网提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闻闻窝提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天使汇（AngelCrunch）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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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一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提议投资某境内保险中介集团提供

意见；

就一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向某境外公司提供1,200万美元并

购贷款用于收购某境内公司股权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房地产投资基金提议投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房地

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通用航空股权投资基金提议投资某公务航空公司提

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某智能产品首发平台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某互联网娱乐传媒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收购某境内食品工业公司提供意

见；

就一家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某境内工业设备公司提供意

见；

就一家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某境内活性炭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收购某境内供应链金融互联网公

司少数股权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发起设立房地产人民币基金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与KKR发起设立盛华房地产基金（2亿美元）提供意
见；

就亦庄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和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发起

设立航天产业投资基金（30亿元人民币）提供意见；

基金设立

就一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以5,000万元人民币收购某境内环

境公司多数股权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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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北京旅游发展基金（10亿元人民币）的设立与日常管理提供意

见；

就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

提供意见；

就三生制药与中国医药城发起设立医药/医疗产业投资基金（2.5

亿元人民币）设立提供意见；

就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设立人民币基金提供意见；

就弘合互联网基金（3亿元人民币）的设立与日常管理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房地产投资项目基金（1亿元人民币）的设立提供意

见；

就一家境内通用航空股权投资基金（2亿元人民币）的设立提供

意见；

就一家境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股权投资母基金及其子基金（近

100亿元人民币）的设立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股权投资母基金（10亿元人民币）的设立提供意见。



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

柯杰律师事务11     所， 2014年

公司    

就法国巴黎银行全球托管行在中国的业务提供意见；

就通用电气(中国)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业务提供意见；

就法国施维雅制药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提供意见；

就法国再保险全球人寿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提供意见；

就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常业务运营和管理提供意见；

就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日常业务运营和管理提供意见；

就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下属企业重组提供意见。

　

　

外国直接投资    

就三生制药与达维塔公司(Davita Inc., 一家财富500强医疗保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德意志银行合资设立证券公司中德证

券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与太古集团在北京合资开发商业地产项目提

供意见；

就法国安盟保险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设立中航安盟保险

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外金融机构提议与某中国证券公司合资设立基金管理公

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公司提议与一家美国REITS在天津合资开发地产项目

提供意见。

健公司)DaVita Inc.在中国东北的透析服务合作提供意见；



金融规管

柯杰律师事务12     所， 2014年

证券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11.37亿

元人民币）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暨格林期货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德意志银行合资设立证券公司中德证

券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德意志交易所设立驻华代表机构提供意见。

　

　

保险    

就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募集7亿元人民币次级定期债务提

供意见；

就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常业务运营和管理提供意见；

就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日常业务运营和管理提供意见；

就法国再保险公司在中国获得寿险再保险牌照提供意见；

就法国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增加1,100万欧元营运资金提供意

见；

就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条款相关事宜提供意见；

就法国再保险全球人寿公司设立驻华代表机构及相关事宜提供意

见；

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系统改造项目提供意见；

就德国利富世再保险公司设立驻华代表机构及相关事宜提供意见；

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多个境内不动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法国安盟保险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设立中航安盟保险

就一家欧洲再保险公司北京代表处撤销提供意见。

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柯杰律师事务13     所， 2014年

信托

    就华融国际信托发起设立多个单一、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供意见；

就一家大型商业地产项目45亿元人民币物业收益权信托融资提供

 

意见。



海外并购

何杰是本所管理合伙人，其主要业务领域为兼并和收购/出售/合资、

私募融资和投资/基金设立以及证券发行和资本市场。何律师参与了

多项在业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负责其中的交易结构设计、交

易文件起草和谈判及交易方案实施等工作。何律师为中国和国际公

司就众多兼并和收购/出售/合资、私募股权融资和投资以及证券发

行和资本市场交易提供意见，交易金额累计超过800亿元人民币；目

标公司涉及各种行业如房地产、酒店、旅游、互联网和电子商务、

高科技、新能源、物流、航空、汽车、汽车零部件、石油装备制造、

半导体、零售、证券、保险、期货、基金管理、广告和公共关系、

教育、水处理、水泥、钢铁、民爆、农业和矿业等，交易涉及的司

法管辖区地域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法国、

加拿大、德国、瑞典、西班牙、莫桑比克、英属处女岛、开曼群岛

以及百慕大等。

何律师最近的项目经验如下：

何杰

就北京卓越航空工业有限公司提议以17.9亿美元收购破产重组后

的美国豪客比奇公司(Hawker Beechcraft, Inc.)及其附属公司

100%股权提供意见；

就北京京西重工公司以1亿美元收购国际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德尔福

全球制动器和悬架业务及资产提供意见；

就北京京芯半导体公司收购摩托罗拉和飞思卡尔无线移动技术提

供意见；

就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CTS公司新加坡工厂恒温晶
　体振荡器(OCXO)生产线以及生产工艺和产品设计技术等提供意见；

就中国水产总公司收购位于莫桑比克的某渔业公司100%股权提供

意见；

柯杰律师事务所，2014年14      

合伙人团队

就由几家中国公司组成的财团提议以债权和股权的方式向某中国公

　
司提供10亿美元收购融资用于收购沃尔沃集团100%股权提供意见；



柯杰律师事务所，2014年15      

就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提议以20亿美元通过竞争性拍卖程序收购东
　方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国际公司提议以4亿美元收购某大型经济连锁酒店提供意

见；

就法国拉法基公司以3.05亿元人民币收购四川双马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100%股权提供意见；

就北京维传凯普传播集团向国际广告巨头阳狮集团出售100%股权

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下属房地产公司向雷曼兄弟出售少数股权提

供意见；

就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持有的中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为远

洋地产有限公司）20%股权转让予中远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意

见；

就北京美华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达力集团(Tailwoks

   

就一家中国国有公司提议向一家美国OLED打印技术进行6000万美

元的战略投资以及与该美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提供意见。

外资并购

     

 Corporation Berhad)作为联合体通过招投标程序以8.1亿元人民

币收购银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移交—运营(TOT)项目提

供意见；

就连发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1.43亿港元收购若干位于山东、河北、

云南和宁夏的农业公司提供意见。

境内并购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11.37亿元

     

人民币）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暨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柯杰律师事务所，2014年16      

就张大中先生向战圣投资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北京大中电器

100%股权提供意见。中国最大的电器零售商国美电器通过兴业银

行向战圣投资提供36亿元人民币贷款用于收购大中的100%股权，
　并且战圣投资授予国美电器独家购股权以收购大中电器的100%股

权；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收购密之云（北京）呼叫产业基地有限公司、

就公司、长春高力置业有限公司、大连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天津普利达房地产公司等位于北京、天津、长春、大连、青岛、

合资    

就传奇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八达岭旅游总公司设立合资公

司开发八达岭长城风景区的旅游及休闲业务提供意见；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德意志银行设立合资证券公司中德证

券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法国安盟保险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设立中航安盟财产

保险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与两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合资公司开

发位于辽宁的某房地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与太古集团在北京合资开发颐堤港商业地产

项目提供意见；

海南浙江椰香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南国奥林匹克花园有限

镇江、成都、海口、三亚等几十家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以70亿元人民币收购位于上海的某大型别墅房
　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以14.9亿元人民币收购位于海南的某大型房地
　产项目公司100％股权并向其提供16.1亿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提供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以10亿港元收购位于海南的某大型房地产项目

公司提供意见。

意见；



柯杰律师事务所，2014年17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2亿美元私募融资提供意见（投资者为摩根士

丹利、渣打银行、美林和瑞士信贷等）；

就一家成都房地产公司3亿元人民币私募融资提供意见；

就一家物流公司5,000万元人民币私募融资提供意见；

就盛华房地产基金（由远洋地产与KKR发起设立）在中国的投资项

目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发起设立房地产人民币基金提供意见；

就亦庄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和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发起设立

航天产业投资基金（30亿元人民币）提供意见。

私募融资和投资/基金设立

证券发行和资本市场

就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17亿美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并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提供意见。高盛、摩根士丹利和中银国际为

本次发行上市的联合主承销商；

就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以58亿港元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出售16.57%股份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发行15.75亿港元可转换债券、4亿美元

永久次级债券、9亿美元永久次级可换股证券、5亿美元有担保票

就一家大型商业地产项目45亿元人民币物业收益权信托融资提供

意见；

据（2019年到期）、7亿美元有担保票据（2024年到期）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与某美国REITS在天津合资开发位于天津的某房

地产项目提供意；

就一家国际金融机构提议与某中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

司提供意见。



柯杰律师事务所，2014年18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发行26亿元人民币企业债提供意见；

教育

就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和上海惠灵顿国际学校的设立以及与投资

设立有关的交易事项提供意见；

就黑利伯瑞国际学校（武清）的设立以及与投资有关的交易事项

提供意见。

何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在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获得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何律师的工作语言为中文

和英文。

何律师的律师执业证号为：11101200010402906。

就连发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及非常重大收购事项提供意见；

就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供意见。

就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5亿元人民币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意见；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11.37亿

元人民币）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暨格林期货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郝玉强是本所合伙人，其主要业务领域为私募投资/基金设立、公司

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及金融规管。

郝律师极为活跃地参与人民币基金的设立和投资，包括基金设立方

案制订、基金设立法律文件起草和谈判、基金投资交易结构设计、

基金投资法律尽职调查、基金投资交易文件起草和谈判以及交易方

案实施等；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出资的股权投资母基

金、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投资和管理方面，郝律

师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累计为60多支基金的设立、投资和管理

提供意见，金额累计超过200亿元人民币。郝律师亦代表公司客户

参与融资交易和收购兼并，包括交易结构设计、交易法律尽职调查、

交易文件起草和谈判以及交易方案实施等。

郝律师曾为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运营提供法律服务，也为

多家国内知名企业提供公司法律服务。郝律师曾为多家金融机构提

供金融规管方面的法律服务，包括机构设立和运营合规、法规分析

和适用、产品创新结构设计、审批和监管事项。

郝律师曾多次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北京市发展改革委邀请参加新兴

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评审工作,也曾被地方政府机构邀

请参加地方财政资金出资设立股权投资母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创

业投资基金的相关评审工作。

郝律师为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会员和中关村创

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理事会员；郝律师也是天津股权交易所

专家审核委员会委员。

郝律师最近的项目经验如下：

私募投资

郝玉强

柯杰律师事务所，2014年19      

就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719）

提供意见；

就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广州硅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意

见；



柯杰律师事务所，2014年20      

就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719）

提供意见；

就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广州硅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意

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人人贷提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3W咖啡提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拉勾网提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天使汇（AngelCrunch）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通用航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某公务航空公司提供意

见；

就一家境内房地产投资基金投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房地产项目

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某智能产品首发平台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外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某保险中介集团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股权投资基金收购某食品工业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某互联网娱乐传媒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某供应链金融互联网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某工业设备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某活性炭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某互联网信息服务公司提

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比酷科技提供意见；

就弘合基金投资闻闻窝提供意见；



柯杰律师事务21     所， 2014年

基金设立

    就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

兼并和收购    

就 

金提供意见；

就北京旅游发展基金（10亿元人民币）的设立与日常管理提供

意见；

就三生制药与中国医药城发起设立医药/医疗产业投资基金

（2.5亿元人民币）设立提供意见；

就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设立人民币基金提供意见；

就弘合互联网基金（3亿元人民币）的设立与日常管理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股权投资母基金及其子基金（近

100亿元人民币）的设立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股权投资母基金（10亿元人民币）的设立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通用航空股权投资基金（2亿元人民币）的设立提供

意见；

就一家境内房地产投资项目基金（1亿元人民币）的设立提供意

见。

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多个境内不动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三生制药以625万美元收购EnzymeRx公司资产提供意见；

就一家医药公司提议以4亿元人民币收购某化学制药公司提供意

见；

就一家医药公司提议以5000万元人民币收购某医疗器械公司提供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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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国巴黎银行全球托管行在中国的业务提供意见；

就通用电气(中国)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提供意见；

就法国施维雅制药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提供意见；

就法国再保险全球人寿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提供意见；

就三生制药与达维塔公司(Davita Inc., 一家财富500强医疗保

健公司)在中国东北的透析服务合作提供意见；

就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常业务运营和管理提供意见；

就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日常业务运营和管理提供意见；

就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下属企业重组提供意见；

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系统改造项目提供意见。

就德意志交易所设立驻华代表机构提供意见；

就法国再保险公司在中国获得寿险再保险牌照提供意见；

就法国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增加1,100万欧元营运资金提供意

见；

就法国再保险全球人寿公司设立驻华代表机构及相关事宜提供意

见；

就德国利富世再保险公司设立驻华代表机构及相关事宜提供意见；

就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募集7亿元人民币次级定期债务提

供意见；

就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经营提供意见；

就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的业务经营提供意见；

金融规管

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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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条款相关事宜提供意见；

就华融国际信托发起设立多个单一、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供意见；

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多个境内不动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一家欧洲再保险公司北京代表处撤销提供意见。

就华融国际信托发起设立多个房地产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供意见；

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多个境内不动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房地产投资基金提议投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房地产

项目提供意见；

就一家境内房地产投资项目基金的设立提供意见。

房地产

郝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郝律师的工作语言
为中文和英文。

郝律师的律师执业证号为：11101200610557672。



兼并和收购/出售

曹蕾是本所合伙人，其主要业务领域为兼并和收购/出售/合资、私

募融资和投资/基金设立以及证券发行和资本市场。曹律师曾代表

客户参与多项交易，涉及的行业领域包括房地产、零售、教育、广

告、船运、矿业、证券、半导体、汽车及零部件和高科技等。她在

交易结构设计、交易谈判、交易文件起草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曹律师最近的项目经验如下：

曹蕾

就北京卓越航空工业有限公司提议以17.9亿美元收购破产重组后

的美国豪客比奇公司(Hawker Beechcraft, Inc.)及其附属公司

100%股权提供意见；

就北京京西重工公司以1亿美元收购国际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德尔

福全球制动器和悬架业务及资产提供意见；

就北京京芯半导体公司收购摩托罗拉和飞思卡尔无线移动技术提

供意见；

就张大中先生向战圣投资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北京大中电器

100%股权提供意见。中国最大的电器零售商国美电器通过兴业银

行向战圣投资提供36亿元人民币贷款用于收购大中的100%股权，

并且战圣投资授予国美电器独家购股权以收购大中电器的100%股

权；

就法国拉法基公司以3.05亿元人民币收购四川双马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100%股权提供意见；

就北京维传凯普传播集团向国际广告巨头阳狮集团出售100%股权

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收购密之云（北京）呼叫产业基地有限公司、

海南浙江椰香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南国奥林匹克花园有限

公司、长春高力置业有限公司、大连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

天津普利达房地产公司等位于北京、天津、长春、大连、青岛、

镇江、成都、海口、三亚等几十家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意见；

柯杰律师事务所，2014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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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下属房地产公司向雷曼兄弟出售少数股权提

供意见；

就北京美华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达力集团

(Tailwoks Corporation Berhad)作为联合体通过招投标程序以

8.1亿元人民币收购银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移交—运

营(TOT)项目提供意见；

就亦庄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认购北京微电子有限公司1.2亿元人民

币增资提供意见；

就汇富金融集团以约2.3亿元人民币购买远洋新干线项目中的一

栋住宅楼提供意见；

就中国水产总公司  收购位于莫桑比克的某渔业公司100%股权提供

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以70亿元人民币收购位于上海的某大型别墅房

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国际公司提议以4亿美元收购某大型经济连锁酒店提供意

见；

就两家中国公司以1.7亿元人民币收购某外商投资再生资源公司

51%股权提供意见；

就一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5,000万元人民币收购某境内环

境公司多数股权提供意见；

就一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向某境外公司提供1,200万美元并

购贷款用于收购某境内公司股权提供意见。

合资

就传奇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八达岭旅游总公司设立合资公

司开发八达岭长城风景区的旅游及休闲业务提供意见；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德意志银行设立合资证券公司中德证

券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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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国安盟保险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设立中航安盟保险

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与太古集团在北京合资开发颐堤港商业地产

项目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与一家美国REITS在天津合资开发位于天津的

某房地产项目提供意见。

私募融资和投资/基金设立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2亿美元私募融资提供意见（投资者为摩根士

丹利、渣打银行、美林和瑞士信贷等）；

就盛华房地产基金(由远洋地产与KKR发起设立）在中国的投资项

目提供意见；

就亦庄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和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发起设立

航天产业投资基金（30亿元人民币）提供意见。

证券发行和资本市场

就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17亿美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并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提供意见。高盛、摩根士丹利和中银国际

为本次发行上市的联合主承销商；

就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发行15.75亿港元可转换债券、5亿美元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发行26亿元人民币企业债提供意见；

就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5亿元人民币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意

见；

就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供意见。

曹律师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获得

法律硕士学位。曹律师的工作语言为中文和英文。

曹律师的律师执业证号为：11101200911424939。

有担保票据（2019年到期）、7亿美元有担保票据（2024年到期）

提供意见；



兼并和收购

李欣是本所合伙人，其主要业务领域为证券发行和资本市场、兼并

和收购/出售/合资以及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李律师曾代表客户参

与多项交易，涉及的行业领域包括房地产、教育、零售、食品、证

券、期货及高科技等。她在交易结构设计、交易谈判、交易文件起

草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李律师最近的项目经验如下：

李欣

就北京京芯半导体公司收购摩托罗拉和飞思卡尔无线移动技术提

供意见；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11.37亿元

人民币）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暨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北京维传凯普传播集团向国际广告巨头阳狮集团出售100%股权

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收购密之云（北京）呼叫产业基地有限公司、

海南浙江椰香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三亚南国奥林匹克花园有限

公司、长春高力置业有限公司、大连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

天津普利达房地产公司等位于北京、天津、长春、大连、青岛、

镇江、成都、海口、三亚等几十家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意见；

就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持有的中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为远

洋地产有限公司）20%股权转让予中远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提议以20亿美元通过竞争性拍卖程序收购东

方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以70亿元人民币收购位于上海的某大型别墅房

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意见；

柯杰律师事务所，2014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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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以14.9亿元人民币收购位于海南的某大型房地

产项目公司100％股权并向其提供16.1亿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提供意

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以10亿港元收购位于海南的某大型房地产项目

公司提供意见；

就一家国际公司提议以4亿美元收购某大型经济连锁酒店提供意见；

就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提议收购某山东不良资产包提供意见；

就两家中国公司以1.7亿元人民币收购某外商投资再生资源公司51%

股权提供意见。

合资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德意志银行设立合资证券公司中德证

券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与太古集团在北京合资开发颐堤港商业地产

项目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与两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合资公司开

发位于辽宁的某房地产项目提供意见；

就一家房地产公司与一家美国REITS在天津合资开发位于天津的某

房地产项目提供意见。

私募融资和投资/基金设立    

就远洋地产有限公司2亿美元私募融资提供意见（投资者为摩根士

丹利、渣打银行、美林和瑞士信贷等）；

就盛华房地产基金（由远洋地产与KKR发起设立）在中国的投资项

目提供意见；

就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收购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权

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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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17亿美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并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提供意见。高盛、摩根士丹利和中银国际为

本次发行上市的联合主承销商；

就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发行15.75亿港元可转换债券、4亿美元

永久次级债券、9亿美元永久次级可换股证券、5亿美元有担保票

就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合计11.37亿元

人民币）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100%股权暨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提供意见。

教育    

就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和上海惠灵顿国际学校的设立以及与投资

设立有关的交易事项提供意见；

就黑利伯瑞国际学校（武清）的设立以及与投资有关的交易事项

提供意见。

证券发行和资本市场    

李律师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李律师的工作

语言为中文和英文。

李律师的律师执业证号为：11101200911110840。

据（2019年到期）、7亿美元有担保票据（2024年到期）提供意见；



结束语

柯杰律师事务30     所， 2014年

为什么选择我们？    

我们有决心提供超过客户期望的优质服务；

我们有善于与客户沟通的、为成功履行项目不遗余力的律师；

我们对客户的业务和信念充满热情并以此为荣；

我们着重解决而不是制造问题；

我们致力于增值、工作效率和节省时间与金钱；

我们注重结果、准时、不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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